
中央選舉委員會 函 

 
地址：10055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10F 

電話：02-2356-5464 

傳真：02-2397-6896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8月21日 

發文字號：中選法字第1063550249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附件：如文 

 

主旨：本會93年5月7日中選法字第0933500077號函自即日起停止適用，請

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本會106年8月15日第495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旨揭函釋與法條立法意旨不符，且易造成一般選民誤以為均可「自

行預估」選舉民調並加以發布、報導、散布、評論或引述。爰予以

停止適用。 

 
正本：直轄市、縣(市)選舉委員會 

副本：本會法政處 


